
法規名稱：臺北市市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管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7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11日臺北市政府（105）府授財產字第 10530803600號函修正

發布全文 12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臺北市市有公

    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管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各機關經管市有公用不動產，因用途廢止等原因，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以

    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得由本府

    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徵詢各機關使用需求，優先提供公務使用，或報經本府依本

    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核定接管機關。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報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一）徵收取得之市有土地，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或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應辦理

          發還、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有償撥用取得之市有不動產。

    （三）受贈取得之市有不動產，經捐贈人指定用途，未依指定用途使用完竣。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原管理機關逕依職權處理，非經專案簽報市長（加會接管機關

    及財政局）核准，不得申報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一）市有房屋占用私人土地等產權尚有爭議或糾紛。

    （二）被占用案件於訴訟繫屬或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

    （三）市有房屋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九十一條規定，應逕行辦理報廢拆除。

    （四）屬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或經本府核定供特定對象及用途

          使用之專案計畫用地，尚未辦理都市計畫或專案計畫變更。

    （五）尚未依原奉准用途使用。

    （六）未會同接管機關辦理現場勘查完竣（接管機關同意無需現場勘查者除外）。

    （七）被占用案件尚未辦理鑑界及未釐清占用物相關資料，且未會同接管機關現場勘查



          占用情形。

    （八）地上建物使用用途係屬公用目的（如市場、公務機關、幼兒園、區民及社區活動

          中心等），尚未辦理建物使用執照變更。

    （九）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古蹟、歷史建築之不動產。

    （十）其他特殊情事。

五、各機關向本府申報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不動產清冊（格式如附件一）。

    （二）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及異動清冊（自登記為市有不動產迄今），建物如屬未辦產

          權登記者，應檢附原始取得文件，敘明無法辦理產權登記之緣由，並應辦理房屋

          稅籍登記。但情況特殊並經接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原核定用途之相關文件（徵收取得之市有不動產，應檢附已按徵收計畫使用之證

          明文件，且敘明無應發還、撤銷或廢止徵收情事 ;受贈取得之市有不動產，應說

          明使用情形及有無違反受贈目的）。

    （四）地籍圖及建物平面圖謄本。

    （五）使用現況圖或照片。

    （六）所有權狀（未繕狀者免附，權狀遺失者應敘明）。

    （七）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查詢資料。

    （八）古蹟、歷史建築相關證明文件。

    （九）如有出租（包括三七五租約）、提供使用或被占用情形，移交財政局接管者，應

          檢附契約書及占用明細等相關資料，如非全筆不動產提供使用，並應檢附地政機

          關鑑界之複丈成果圖或使用位置圖。移交其他機關接管者，於奉准管理機關變更

          後，將上開資料逕行提供接管機關。

    （十）自行查核報告表（格式如附件二）。

六、本府核定接管機關後，原管理機關應於一個月內，將下列文件資料移交接管機關，接管

    機關認有現場會勘必要或疑有界址爭議需辦理鑑界者，原管理機關應配合辦理並負擔所

    需費用：

    （一）土地、建物甲式財產卡（已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者應請敘明）。

    （二）徵收、價購或使用執照等權利取得文件資料。

    （三）租賃契約、提供使用契約及設定負擔等資料。



    （四）占用人、占建物明細及相關文件。

    （五）使用現況圖或照片。

    （六）鑰匙等其他物品文件。

    （七）市有建物應檢附房屋稅籍資料，如有保險並應檢附保險資料。

七、原管理機關與接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但雙方另有協議者，從其協議：

    （一）如遇有未列管之占用，應由原管理機關釐清占用人、占用面積及占用起始日等相

          關資料，交予接管機關。本府核定接管日前之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並由原管理

          機關收取。

    （二）訂有契約者，得由接管機關繼受契約，至契約期限終了再行換訂新約。原管理機

          關應收之租金（使用費）計收至管理機關變更日所屬之月（期）為止（該月期之

          區間起迄依契約約定）。

    （三）市有房屋應由原管理機關清理完竣辦理點交，其管理期間衍生之水費、電費、瓦

          斯費、大樓管理維護費及其他應付費用由原管理機關負責結清。如接管機關要求

          斷水、電或瓦斯，原管理機關應配合辦理。

    （四）如有其他爭議，以本府核定接管日期為準，接管日前，由原管理機關負責，接管

          日後，由接管機關負責。

    （五）接管機關對於接管之不動產，如有任何疑義，應於接獲移交文件之日起一個月內

          提出，仍由原管理機關處理，逾限未提出者，由接管機關負責處理。惟移交前發

          生之爭議或糾紛，原管理機關仍應提供相關資料並協助接管機關處理。

八、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市有公用不動產，應依內政部地政司編印公地撥用作業手冊檢附

    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及相關附件一式二份。經管理機關查明無保留公用並符合撥用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者，應簽報市長（加會財政局）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及同意無償或有償

    撥用後，以府函函復申請撥用機關，並副知財政局，將本府核定簽影本及撥用書、圖等

    各一份，併送財政局列管，以簡化程序。

九、市有不動產經報奉行政院核准撥用後應就無償或有償撥用，分別按下列規定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或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無償撥用：



          1.本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接獲行政院核准撥用函後，囑託地政事務所辦

            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後，應通知原管理機關及財政局。

          2.原管理機關接獲通知後即應辦理除帳（財管系統管理機關變更），並應將行政

            院核准函、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及前點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併同本府核定簽影本

            函送財政局。

          3.財政局接獲原管理機關通知後，應即辦理撥用機關登帳。

    （二）有償撥用：

          1.地政局接獲行政院核准撥用函後，函轉申請撥用機關，並副知原管理機關及財

            政局，辦理計價、繳款等事宜。

          2.原管理機關及財政局接獲地政局函後，除基金財產由各該管理機關掣開地價款

            繳款單外，應由財政局掣開地價款繳款單，並通知申請撥用機關繳款。

          3.申請撥用機關於繳清價款後，洽原管理機關取得所有權狀，將所有權狀（未繕

            狀者免附，權狀遺失者應敘明），連同付款憑證影本函送地政局，囑託地政事

            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後，應通知原

            管理機關、財政局及地政局。

          4.原管理機關接獲通知後即應辦理除帳。

十、本注意事項所定書表格式，得由財政局視業務需要調整修正。

十一、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管，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但情形特殊者，得另

      行專案簽報處理。

十二、其他市有不動產管理機關間之移交接管倘有爭議，得準用本注意事項辦理。


